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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1/2021_2022__E5_9B_9B_

E5_B7_9D07_E5_B9_c65_221598.htm 日前，备受家长和学生关

注的《四川省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规定》和《四川

省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改进意见》正式出炉。根据

新规，今年我省高考加分对象从“高中生”扩大到“高级中

等教育学校学生”，也就是说中职、中专类的学生今年也可

以享受加分政策。下面是部分加分政策： A、在川招生所有

院校录取照顾政策 1.退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

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市）、沙

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

一、二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子女，残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

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在与其他考

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

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获全国

决赛一等奖者加10分，获全国决赛二、三等奖及省赛区一等

奖者加5分。 3.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

阶段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

励活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得全国一、二等奖者以

及参加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

竞赛获奖者，加20分。 4.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加10分；在服

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

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加20分。 5.德智体全面发展，思想政

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可享受以下录取照顾政策： （1）

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国家有关部委授予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的考生加10分； （2）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

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省教育厅表彰的省级三好学生

和优秀学生干部加10分；省级优秀学生加20分；（3）县（市

、区）人民政府表彰的“见义勇为公民”考生加10分，市（

州）人民政府表彰的“见义勇为勇士”考生加15分，省人民

政府表彰的“见义勇为英雄”考生加20分； （4）应届高级中

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

有其他突出事迹者，经省录取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可在20分

以内加分。 6.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田径等27个项

目运动中的任一项成绩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达到国家二级运

动员（含）以上标准，经测试与认定合格，可加20分。 B、

适用于省内院校的录取照顾政策1.下列考生报考省内院校，

录取时，加分后达到学校调档线的，向学校投档审录： （1

）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高级中学教育阶段参加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全国三

等奖及省一等奖者和“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获全国提

名及省一等奖者加10分；（2）对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音乐、

美术、书法、舞蹈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

毕业的艺术尖子考生，经省统一测试，成绩达到优秀的加15

分，良好的加10分，合格的加5分。 2.四川省地方属农、林院

校（含由农、林院校合并而成的高校）的农、林专业在同批

录取控制分数线上第一志愿录取不满额时，可对线下10分以

内的第一志愿考生从高分到低分向学校投档，学校从中选录

有农、林专业志愿的考生。 3.对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和攀枝

花市东区、西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考生

，在四川省地方属院校录取时加5分，达到学校调档分数线的



，向学校投档，供学校审录。 若考生可享受多项加、降分照

顾政策，仅取其中分值最高的一项，不再累加。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